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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 

 

关于更新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技术指南  

发电设施》技术要求的说明 
 

《企业温室气体排放核查技术指南 发电设施》（以下简称《指

南》）自 2023 年实施以来，有效提升了发电行业碳排放核查规范

性，为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健康有序运行提供了有效保障。为落

实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推进绿色低碳转型 加强

全国碳市场建设的意见》关于完善重点行业核查技术规范、明确核

查要点和要求、规范核查流程的有关要求，回应行业、地方和企业

关切，生态环境部于 2025 年 4 月组织国家气候战略中心、中国电

力企业联合会等单位成立工作组，对《指南》的科学性、合理性、

可操作性开展系统性评估和修订。有关技术要求更新情况说明如

下。 

一、关于规范《核查报告》对碳排放关键参数核查过程描述 

为加强《核查报告》编制规范性，统一报告编写尺度，本次修

订要求《核查报告》对碳排放关键参数核查过程进行描述，体现

查、问、看、验的核查过程。例如，列出查阅的相关文件和信息

（《指南》中标注星号*的必须列出），对数据进行交叉核对的情

况，询问现场工作人员以及了解的信息，查看现场排放设施和监测

设备的情况，对结果准确性的验证情况等。如核查过程涉及抽样，

应在核查报告中进行说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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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关于删除购入使用电力排放 

配合核算指南的修改，本《指南》全文删除“购入使用电力排

放”相关核查要求。 

三、关于碳氧化率的核查说明 

燃煤碳氧化率缺省值的取值，受锅炉类型和海拔高度两方面影

响，其中锅炉类型已在《指南》中要求核查，海拔高度将由全国碳

市场管理平台根据企业填报的地址自动生成。为此，企业燃煤碳氧

化率缺省值将由全国碳市场管理平台根据锅炉类型和海拔高度自动

生成。需要说明的是，碳排放核查过程中如发现海拔高度和锅炉类

型不准确，核查机构应开具不符合项进行修改，并将相关情况报送

省级生态环境部门。 

四、关于实施时间 

本次修改自发电行业重点排放单位 2026 年度核查开始实施。 

 


